
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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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沭阳县境内的区域灾害频发，两岸受灾严重，经济损失巨大，特别是在 2021

年受“烟花”影响，沭阳县普降暴雨，堤后圩区长时间受淹，涝水无法有效排除。

岔流新开河做为沭阳县境内的主要排涝河道，现状排涝标准不足 10年一遇，部分

段堤防达不到 20年一遇防洪标准，同时河道存在的险工段长达 6.92公里；沿线大部分

的涵闸、泵站建设标准低，运行时间久，不满足区域除涝需求；部分穿堤建筑物主体结

构出现不同程度破损，威胁堤防安全。在“烟花”影响期间，岔流新开河河道内水位持

续上涨，多处堤防段已出现险情，存在崩塌隐患，直接威胁到沿线居民百姓的人身及财

产安全；下游河道堤后圩区内受淹长达十余天，排涝能力严重不足，作物产量幅减产，

经济损失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

省水利厅领导多次到达现场，视察和指导相关工作。市、县各级相关领导在汛期亲

临现场，指导防汛抢险工作。同时，岔流新开河作为沂北区域内一条重要区域性骨干河

道，已被列入《沂北规划》治理范围。

本工程治理长度 28.155km，治理后改善灌溉面积 2.5 万亩地，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151.25万公斤，排涝收益面积 39.40万亩，保护耕地 39.40万亩，保护人口 26万人，属

于中型防洪排涝工程。实施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能够提高河道的河道的排涝、行洪标

准，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城镇的发展，保障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岔流新

开河进行达标建设，能够保障区域防洪安全、提高区域排涝能力，改善区域引蓄水条件、

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工程管理条件；能够实现区域规划、“十四五”规划等各项规划的

目标，符合发展新时期水利事业、创建幸福河湖建设的要求。因此，实施岔流新开河治

理工程是必要的。

本项目主要是对沭阳县境内的岔流新开河进行系统治理，通过河道疏浚、堤防和险

工段加固，跨河建筑物、沿线建筑物的新、拆（改）、扩建及防汛道路等设施建设，消

除工程安全隐患，改善运行管理条件，提高河道防洪排涝能力，使河道设计排涝标准达

到 10年一遇，设计防洪标准达到 20年一遇。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精神，建

设单位（沭阳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本次建设项目（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开展。

本项目于 2022年 4月委托江苏润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确定该环评单位 7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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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要求于 2022年 4月 15日对本

项目进行了网络公示，建设单位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年 10

月 10日进行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进行了报纸公示以及在项目所在地周边 200米

范围内张贴公告。

两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

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建设单位根据相关要求组织编制了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并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

明在网络上进行了信息公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开展，公众参与过程有效、结果可信。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九条规定，在确

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于 2022年 4月 15日进行第一次

公示。

公开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地址、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

评单位名称，提供了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同时公布了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详见附件 1）。

本项目公众参与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公开时间、公开途径和公开内容均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相关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时间：2022年 4月 15日

公示网址为：http://jsrthj.com/article/show/732.aspx

首次公示截图见图 2.2-1。

http://jsrthj.com/article/show/73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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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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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

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完成了《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后，建设单位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并

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0日-2022年 10月 21日。

公开内容：《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并提供

了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明确了意见征求范围、提交意见的起止时间，同时公布了提

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见附件 2）。

本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同步进行：

（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2）通过报纸公开；

（3）在项目所在地社区公示栏张贴公告。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示时间、公示内容、公示流程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相关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时间：2022年 10月 10日-2022年 10月 21日。

公示网址：http://jsrthj.com/article/show/782.aspx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

ocx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3.2-1。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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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3.2.2报纸

根据新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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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建

设单位进行了报纸公示，公示报纸截图见图 3.2-2。

图 3.2-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报纸截图

3.2.3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0月 11日-2022年 11月 5日在河道沿线 200米范围内的周边

张贴了公示，以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征求意见稿敏感点信息公告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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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

3.3查阅情况

我单位在公示内容中提供了《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同时在沭阳县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放置了《征求意见稿》纸质本，供意见征求范围内的公众进行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

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

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 2次公示期间的公众意见反馈情况，本项目不属于在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

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项目可不召开公众座

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公众参与会议。

同时本项目也未涉及科普宣传等措施。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两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

影响方面的意见。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6 其他

本项目各次网上信息公开均可在“http://www.jsrthj.com”查阅，同时建设单位对公示

网址及网址截图进行存档。

建设单位对本项目报刊公示当期的报纸原件、公告原件以及公告张贴照片均进行存

档。

7 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第十九条的规定，

我公司对拟报批的《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本《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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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说明》进行信息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示的形式。

公开时间为 2023 年 1月 10日（1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载体为：http://www.jsrth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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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沭阳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在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示期间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沭阳县岔流新开河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

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沭阳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沭阳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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